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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2000 年 12 月 8 日，大会第五十五届会议通过第 55/146 号决议，其中大会宣

布 2001 至 2010 年为第二个铲除殖民主义国际十年。大会在该决议第 2段中，吁

请会员国加倍努力执行秘书长 1991 年 12 月 13 日报告(A/46/634/Rev.1)附件所

载的行动计划，并作出必要的补充修订，以作为第二个国际十年行动计划。经补

充修订的行动计划载于秘书长 2001 年 3 月 22 日报告(A/56/61)附件。行动计划

第 22(c)段吁请特别委员会在加勒比、太平洋区域和联合国总部举办研讨会，审

查在执行行动计划方面取得的进展。 

2. 大会在 2008 年 12 月 5 日第 63/110 号决议中，核可了特别委员会 2009 年预

计工作方案，包括委员会将在加勒比区域举办研讨会，所有非自治领土都派代表

出席。 

 

 二. 研讨会的地点和日期 
 
 

3. 加勒比区域研讨会将于 2009 年 5 月 12 日至 14 日在圣基茨和尼维斯弗里吉

特湾举行。 

 

 三. 研讨会的目的 
 
 

4. 研讨会旨在使特别委员会了解非自治领土代表、专家、民间社会成员和其他

利益攸关者对非殖民化进程的看法，以帮助特别委员会确定联合国非殖民化进程

可以采取的政策方针和切实方法。研讨会的讨论将帮助特别委员会逐一对非自治

领土的局势进行切实的分析和评价，并切实分析和评价联合国系统和整个国际社

会可加强领土援助方案的方法。 

5. 与会者的意见将成为特别委员会在定于 2009 年 6 月在纽约举行的实质性会

议上进一步进行审议的基础，以期向大会提出关于实现第二个铲除殖民主义国际

十年目标的建议。 

 

 四. 研讨会的议程 
 
 

6. 研讨会的议程如下： 

 1. 当今世界非殖民化进程的挑战与机遇： 

 (a) 世界变化动态； 

 (b) 加强与管理国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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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特别委员会在促进加强外联和争取非自治领土人民参加联合国非殖民

化进程中的作用。 

 2. 加勒比区域非自治领土非殖民化进程的挑战与机遇。 

 3. 太平洋区域非自治领土和其他领土非殖民化进程的挑战与机遇： 

 (a) 太平洋区域的非自治领土，包括对 2008 年太平洋区域研讨会采取后续

行动； 

 (b) 其他非自治领土。 

 4. 联合国系统在向非自治领土提供发展援助方面的作用： 

 (a)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其他机构的发言； 

 (b) 特别委员会、管理国和领土政府的观点以及专家的看法。 

 5. 下一步行动： 

 (a) 第二个铲除殖民主义国际十年剩余时期的优先事项； 

 (b) 第二个铲除殖民主义国际十年之后的可能方针和优先事项。 

 

 五. 研讨会的安排 
 
 

7. 研讨会的安排将遵循下列规定： 

 (a) 研讨会将由特别委员会按照本准则附件所载的议事规则进行安排； 

 (b) 研讨会将由特别委员会的一个代表团主持。该代表团由主席和代表特别

委员会中的每一个区域集团的其他七名成员组成； 

 (c) 下列人士可出席研讨会： 

 ㈠ 会员国代表； 

  ㈡ 东道国政府代表； 

 ㈢ 管理国代表； 

 ㈣ 非自治领土代表； 

 ㈤ 一名秘书长代表； 

 ㈥ 联合国系统有关专门机构和其他组织的代表； 

 ㈦ 设在该区域和非自治领土的组织的代表； 

 ㈧ 非自治领土问题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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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议事规则 
 

 

  序言 
 

 区域研讨会依照大会 2000 年 12 月 8 日第 55/146 号决议的规定举行。研讨

会的安排和进行程序应遵循大会议事规则所定的一般准则。
a
 

第 1 条 

主持研讨会的责任 

 研讨会应由特别委员会举办，并由特别委员会主席在研讨会主席团(见下文

第 2 条(a))的协助下主持进行。  

第 2 条 

研讨会主席团成员 

 (a) 主席应从特别委员会的与会成员中指定研讨会副主席两人和报告员一

人。这些成员应由主席分派具体任务，并应组成研讨会主席团。 

 (b) 主席应宣布研讨会每次会议的开始和结束，指导讨论，确保遵守现有规

则，给予发言权，提出问题并宣布决定。 

 (c) 如主席不能出席某次会议或会议的任何部分，应由一名副主席主持会

议。  

第 3 条 

秘书处  

 (a) 特别委员会秘书处应向研讨会提供服务。 

 (b) 秘书处应负责为研讨会的组织作出一切必要安排。  

第 4 条 

语文 

 研讨会的工作语文应为英文。 

第 5 条 

会务的处理  

 (a) 通常应以协商一致方式作出决定。如需进行表决，只有特别委员会出席

讨论会的代表有权投票。 

__________________ 

 
a
 A/520/Rev.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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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关于研讨会会务处理的任何程序性问题，如本议事规则未作规定，应由

主席与研讨会主席团协商决定。 

第 6 条 

参加研讨会 

 参加研讨会的人士应仅限于特别委员会主席依照大会有关决定 
b
 发出正式

邀请、且姓名列入主席所拟与会者正式名单者。 

第 7 条 

辩论及有关研讨会的宣传 

 (a) 研讨会的会议应公开举行，除非主席认定情况特殊，必须举行非公开会

议。 

 (b) 应由主席向新闻界发表声明。秘书处新闻部应负责散发有关研讨会的资

料，包括印发新闻稿，通报研讨会公开会议的情况。 

 (c) 参加会议的组织应由受邀请人(见上文第 6 条)作为代表出席。该代表可

在研讨会期间，就委员会任务规定范围内与委员会所审议的领土有关的事项，作

一次一般性发言。 

 (d) 主席可限制每位发言者的发言时间。 

 (e) 在讨论期间，主席征得研讨会同意后，可宣布发言报名截止。如无发言

者，主席应征得研讨会同意，宣布辩论结束。  

第 8 条 

记录 

 研讨会应制作会议的录音记录，并依照惯例，将录音记录存入联合国档案。 

第 9 条 

报告 

 研讨会的报告员应编写研讨会议事情况的报告草稿。参加研讨会的特别委员

会成员将向特别委员会提出结论和建议，供其在实质性会议上审议。  

 

 

__________________ 

 
b
 见 A/56/61，附件，第 22(c)段。 


